親愛的各分會會長：平安
        母校在93/6/4畢業典禮上表揚傑出校友，這不單是校友個人的榮耀，亦是讓在校生以此為學習典範，將靜宜的今天與未來發揚光大。
許多畢業校友在各界表現十分傑出，但大多含蓄謙卑為避免遺珠之憾，請各分會踴躍推薦英才。願能在93/9/15前提供傑出校友資料。
        謝謝您！敬祝 喜樂滿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 敬上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靜宜大學傑出校友獎設置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/12/18行政會議通過
92/12/10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第一條 為鼓勵並表彰對國家、社會、母校有特殊貢獻；或具特殊事蹟足為校友及在校學生楷模之校友，以激勵在校學生發揚蓋夏精神，並弘揚校譽，特訂定靜宜大學傑出校友獎設置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一條 凡曾就讀本校（含本校前身各級學校）之校友，得被推薦為候選人。
第二條 候選人之提名，採推薦方式行之：
一、由校友總會或國內外各校（系）友會推薦，並經各校（系）友會理

監事會議通過。
二、由各系（所）推薦，並經各系（所）務會議通過。
三、經「靜宜大學傑出校友獎遴選委員會」評選後，由學校推薦之。
四、各團體推薦名額不限。
五、其被推薦次數不限，但當選以一次為限。
第3條 推薦團體必須填具推薦書（表格備索）一份，連同相關資料，送交本校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以憑辦理。
第4條 「靜宜大學傑出校友獎遴選委員會」置委員九名，校長、校友總會理事  長為當然委員，另由校長聘請教師代表四名、校友代表三名（候選人不得擔任委員），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。委員任期為一年。
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評選應考量下列條件：
一、長期熱心公益、造福人群；或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為楷模者。
二、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，曾榮獲獎章表揚者。
三、主持機構或經營企業有優良成就，足以表率者。
四、對本校建設發展有特殊貢獻者。
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廖菊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0426328001*11903

               e-mail：jjliau@pu.edu.tw
靜宜大學     年第    屆「靜宜大學傑出校友獎」候選人推薦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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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 姓名、出生年月日以戶籍（護照）資料為準。

2、 繳交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二張。

3、 檢附候選人相關證件、受獎紀錄影本供參考。

4、 檢附通過推薦候選人之會議紀錄乙份。

5、 「靜宜大學傑出校友獎」推薦書一份含本推薦申請表、推薦書
	審

查

結

果
	


（本表如不敷使用，敬請自行影印）

靜宜大學       年第     屆「靜宜大學傑出校友獎」候選人推薦書
	推薦理由：（請由學校、校（系）友會或系（所）打字或正楷撰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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